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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促轉司字第 88 號 

 

當事人：許信良  

 

關於許信良因預備叛亂案件，受臺灣高等法院 78 年度訴字第 1 號刑

事有罪判決，經本會重新調查，決定如下： 

主文 

許信良受臺灣高等法院 78 年度訴字第 1 號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、褫

奪公權之宣告，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即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視

為撤銷。 

理由 

一、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

「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

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

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」 

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

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予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全法

第九條規定，藉以平復司法不法……」，「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，

得以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、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

名譽及權利損害，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

式為之。」及「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

者，該有罪判決暨其刑、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，於本法施行

之日均視為撤銷，並公告之：一、（略）。二、前款以外之案件，

經促轉會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，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

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。」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

項及第 3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。 

二、 本會依職權調查許信良所受刑事有罪判決 

（一） 本會於民國（下同）109 年 11 月 25 日函請司法院、110 年 2

月 9 日函請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提供 76 年 7 月 15 日至 81

年 11 月 6 日依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及 81 年修正前刑法第 100

條辦理之刑事案件判決，以重新調查普通法院審理叛亂相關罪



2 

 

名案件。本會查得許信良所受臺灣高等法院 78 年訴字第 1 號

刑事有罪判決尚未依促轉條例獲得處理，爰依前開規定，依職

權就許信良所受刑事有罪判決重新調查。 

（二） 本件判決業經總統 79 年 5 月 20 日華總（一）義字第 2699 號

令核定依憲法第 40 條及赦免法第 3 條後段之規定特赦。特赦

係針對個案予以寬免罪罰，專屬總統特權。依司法院釋字第283

號解釋，總統依憲法第 40 條及赦免法第 3 條後段規定，所為

罪刑宣告無效之特赦，係向「將來」發生效力，且只限於「罪」、

「刑」宣告無效。然則法院認定有罪的判決，係以「主文」、

「事實」及「理由」3 項構成，觀諸刑事訴訟法第 308 條規定

即明，特赦效力卻僅止於就「主文」乙項之罪、刑宣告，有所

宣示，對該確定判決認定犯罪的「事實」與「理由」，既無宣

告，依然存在（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抗字第 842 號刑事裁定參

照）。是以，本案仍有重新調查之必要。 

三、 本件判決背景 

（一） 66 年 11 月 19 日為五項地方公職選舉投票日，許信良為桃園

縣長無黨籍參選人。該日早上，桃園中壢國小之投開票所發生

中國國民黨舞弊作票，因該處監票人繼續執勤，反將證人邱奕

彬帶回警局，引起人民不滿，除與監選主任范姜新林理論，並

與警察衝突，後其他投開票所亦陸續傳出舞弊，抗議民眾包圍

中壢分局。傍晚，民眾翻倒並燃燒警車、鎮暴車等。此即為「中

壢事件」，該事件是繼二二八事件後，人民對威權獨裁政權的

反抗從文字提升到行動，也使國民黨作票的情況收斂。開票後，

許信良高票擊敗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，當選桃園縣長（參新台

灣研究文教基金會，珍藏美麗島口述史 II，頁 37-49﹙88 年﹚；

吳乃德，臺灣最好的時刻 1977-1987，頁 62-63﹙109 年﹚）。 

（二） 68 年 1 月 21 日，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，被威權統

治政府指控為「匪諜」而遭捕，罪名是「知匪不報」、「為匪宣

傳」，引發社會的不滿與黨外人士的反彈，許信良等人要求釋

放余登發父子，翌日，其等衝破情治人員與警方的封鎖，在橋

頭街上拉布條、散發抗議傳單，最後在高雄火車站前公開演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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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結，後稱為「橋頭事件」。由於本次黨外之行動迅捷，威權

統治政府中央權力中心尚不及反應，集會即已解散，這件臺灣

實施戒嚴 30 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示威活動未受鎮壓，促使黨

外陣營在後續運動採取群眾示威路線，來對抗政府。於橋頭事

件後，監察院因「擅離職守違法失職」彈劾許信良，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於 68 年 6 月 29 日對許信良作出停職兩年之處分。 

（三） 68 年 5 月中旬，黃信介申請到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許可，7 月 9

日在雜誌社社內會議中決議由許信良擔任社長。在 68 年下半

年度，美麗島雜誌社於各地成立服務處、基金會，並舉辦活動

以爭取群眾支持其理念。於雜誌創刊後，許信良接獲其於停職

後以「考察」為由申請出國之許可，而於該年 9 月 30 日離開

臺灣。 

（四） 許信良離開後，美麗島雜誌社欲在 6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

日於高雄舉辦遊行、演講，惟遲未獲官方批准。美麗島雜誌社

成員決定依原定計畫在高雄舉行，並於 12 月 9 日由高雄服務

處義工姚國建、邱勝雄在宣傳車上進行宣傳，惟兩人於鼓山分

局附近被警察攔下並遭逮捕。美麗島雜誌社員工如施明德、陳

菊等得知消息後趕往該分局抗議，關心群眾亦聚集於警局外。

直到次日凌晨，兩人才被釋放，並有明顯遭毆打的創傷。上述

事件，係「鼓山事件」。鼓山事件導致民情沸騰，並促使美麗

島雜誌社員工如黃信介、呂秀蓮等於 68 年 12 月 10 日集結於

高雄，並突破警察與憲兵之圍堵，進行遊行、演講等，惟鎮暴

部隊向群眾施放催淚瓦斯，導致民眾不可避免地跟威權政府下

的武力衝突。 

（五） 許信良出走海外後，仍積極宣傳美麗島雜誌，並於 12 月 10 日

高雄發生衝突事件後，聯絡關心此事件之海外組織，並建立「台

灣建國聯合陣線」，發表「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」，隨後

在美國復刊美麗島雜誌，繼續發表民主、自由、臺獨相關言論。 

（六） 許信良被威權統治當局認為「涉嫌叛亂」，而經臺灣警備總司

令部（現已裁撤）69 年 6 月 12 日（69）障平字第 2690 號令

通緝。後許信良之護照於 70 年 8 月 18 日到期，該護照及其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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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加簽均失效。許信良於 75 年 10 月 14 日向駐紐約辦事處申

請換發返國護照，因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於同年月 27 日函請外

交部撤銷許信良之護照，外交部於同年月 27 日通電駐外各單

位依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：「持照人言行違反中華民

國利益、妨害國家安全、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……經主管機關

通知外交部者」撤銷其護照。 

（七） 解嚴後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76 年 7 月 15 日判珍字第 2598 號

令撤緝，改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（現已改制為臺灣高等檢察

署）76 年高檢彥紀宿緝字第 10 號通緝書發布通緝。許信良於

同年 10 月 12 日向駐日本代表處申請護照延期，內政部警政署

入出境管理局（現已改制為內政部移民署）以其言行已違反國

家利益並妨害國家安全，為維護社會安定，於 11 月 2 日依動

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12條第 3款規定不予許可。

78 年 9 月 26 日，許信良經由「金滿財三號」偷渡回臺而經查

緝人員發現，移送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（現已改制為臺

灣高雄地方檢察署）。 

四、 本件判決之要旨 

（一） 本件判決主文記載：「許信良預備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，處有

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6 年。減為有期徒刑 6 年 8 月，褫奪

公權 4 年。」 

（二） 判決事實略以：67 年 12 月 16 日政府因美國與中共建交而宣

布中美斷交，並中止正舉辦中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。黃信

介召集反政府人士，於同年月 25 日，在臺北市民族西路「黨

外助選團總部」發表「國是聲明」。許信良於當日到場參加簽

署，黃信介藉機在場公開指定許信良與姚嘉文、林義雄、張俊

宏、施明德組成「五人小組」，負責策劃中美斷交後「黨外」活

動事項、立場及政策。「五人小組」成立後，以不定期開會方

式，先後多次在許信良或姚嘉文、張俊宏、黃信介等住處，共

同商討臺灣未來前途的可行性，均以只有走臺灣獨立的政治主

張，使臺灣成為另一個國家，才能解決臺灣問題。遂共同研擬

「長、短程奪權計畫」。68 年 4 月間，「五人小組」在許信良住



5 

 

處，共同商討創辦一份雜誌，作為黨外機關報及任務執行之機

關，並在各縣市成立服務處，作為在各地區之工作據點，議妥

由黃信介為發行人，並以黃信介住處為發行所。姚嘉文於 4 月

11 日，以「聖國」雜誌名稱向臺北市政府新聞處（現已改制為

臺北市觀光傳播局）申請，經函轉行政院新聞局（現已改制為

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）核辦時，名稱更改為「美麗島雜誌社」，

於同年 5 月 21 日准予登記。黃信介遂指定姚嘉文、林義雄為

發行管理人兼法律顧問，許信良為社長，施明德為總經理，張

俊宏為總編輯。68 年 6 月 1 日，在臺北市設立「黨外總部」作

為活動統領中心，以集中反政府人士的力量。各項決策則由「美

麗島雜誌社」及各地服務處與該雜誌社基金委員會負責執行。

「美麗島雜誌社」即以「黨外總部」之址為發行所。68 年 8 月

16 日發行創刊號，同年 9 月 8 日，在臺北市中泰賓館舉辦「創

刊酒會」。9 月 28 日高雄服務處成立。許信良嗣因故經公務員

懲戒委員會議決休職二年處分，於同年 9 月 30 日出境，經日

本轉往美國，繼續推動預備顛覆工作，同年 12 月 10 日，黃信

介等在高雄發起暴動，攻擊維持秩序之警憲，事態擴大。「美

麗島雜誌」出版至第四期（即 68 年 11 月號）停刊。許信良於

同年 12 月 15 日，在美國以「美麗島雜誌社」社長名義與「獨

立台灣會」史明、「台灣臨時政府」林台元、「協志會」洪順五、

「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」郭雨新、「台灣民主運動歐州同盟」

陳重任、「潮流」陳婉真、「台灣獨立聯盟」張燦鍙、「台美協

會」彭明敏、「台灣人民自決運動」黃彰輝等共同簽署「台灣

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」，結合臺灣島內外，以推動臺灣革命

勢力的快速發展，並刊登在「台獨」94 期及 68 年 12 月 19 日

出版之北美日報。69 年 8 月 26 日，許信良將「美麗島雜誌社」

變更為「美麗島週報社」，在美國復刊，仍擔任社長並兼任發

行人。於發行之「美麗島雜誌」第 103 期（69 年 9 月 4 日出

版）刊載「美麗島週報社」與「獨立台灣會」正式締結「台灣

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，設於美國洛杉磯，從事推動臺灣革命運

動。並自第 105 期（69 年 9 月 18 日出版）起至第 108 期（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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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9 日出版）止，連續刊載「都市游擊隊手冊」全文，

在序言內指「都市游擊戰」在臺灣建國革命運動中，是一個最

重要的戰略與戰術。「都市游撃隊」將成為革命的先鋒隊。自

第 109 期（69 年 10 月 16 日出版）起至第 116 期（69 年 12 月

4 日出版）止，連續刊載「游擊隊一百五十問」，詳敘都市游撃

戰之組織、戰術訓練、暨使用之武器裝備，傳播以暴力推翻政

府，其序言希望廣為流傳回臺灣內，促使臺灣革命的有形力量

形成。72 年 1 月 1 日宣佈成立「台灣革命黨」，並當選為中央

委員，其建黨宣言明示該黨任務在於推翻政府建立臺灣民主共

和國，持續進行其顛覆政府工作，預備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。  

（三） 判決理由略以： 

1、 訊據許信良僅供承渠為美麗島雜誌社社長，出刊至第四期停刊，

而於民國 68 年 9 月 30 日出境經日本轉往美國，將原「美麗島

雜誌社」變更為「美麗島週報社」仍擔任社長，並於 69 年 8 月

26 日復刊等事實，而矢口否認有簽署「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

宣言」及締結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，宣佈成立「台灣革

命黨」等預備叛亂犯行，且辯以渠雖於 67 年 12 月 25 日參加

簽署「黨外助選團總部」發表之「國是聲明」，但不知有所謂

之「五人小組」及「長、短程奪權計畫」，渠之所以擔任「美麗

島雜誌社社長」職務，係因休職後未出國前之期間，出國後雖

在美國復刊美麗島雜誌仍為社長，惟所刊登之「都市游撃戰手

册」及「游擊隊一百五十問」均係大學教材，為編譯組所翻譯，

且美麗島雜誌並不對臺灣發行，在美國是合法的云云。 

2、 按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，查與事實相符，得採為其他

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。有關許信良參加簽署「國是聲明」並受

指定組成「五人小組」，負責策畫中美斷交後「黨外」活動事

項、立場及政策。以不定期開會方式，先後多次共同商討臺灣

未來前途，結論以走臺灣獨立的政治主張，使臺灣成立另一個

國家，而共同研擬「長、短程奪權計畫」。以上業據已判刑確

定之共同被告黃信介、姚嘉文、林義雄、張俊宏、施明德受調

查時供述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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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許信良對渠於 68 年 9 月 30 日出境，經日本轉往美國，在美期

間，將已在臺灣停刊之美麗島雜誌變更為美麗島週報社，仍擔

任社長並兼發行人，在美復刊之事實，業已供承不諱。而初到

美國之 68 年 12 月 15 日，即以「美麗島雜誌社」社長許信良

與「獨立台灣會」史明、「台灣臨時政府」林台元、「協志會」

洪順五、「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」郭雨新、「台灣民主運動歐

州同盟」陳重任、「潮流」陳婉真、「台灣獨立聯盟」張燦鍙、

「台美協會」彭明敏、「台灣人民自決運動」黃彰輝等共同簽

署「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」，以結合臺灣島内外同胞推

動臺灣革命為號召。繼以「美麗島週報社」與「獨立台灣會」

締結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，機構設於美國洛杉磯，推動

臺灣民族民主革命。締盟事實刊登於所發行之美麗島雜誌第

103 期。並自第 105 期起至 108 期止，連續刊載「都市游擊隊

手冊」全文，作為臺灣建國革命運動的戰略與戰術。自第 109

期起至第 116 期止，連續刊載「游擊隊一百五十問」，詳敘都

市游撃戰之組織、戰術訓練、暨使用之武器裝備，以暴力推翻

政府，廣為流傳，促使形成臺灣革命的有形力量。72 年 1 月 1

日宣佈成立「台灣革命黨」，並當選為中央委員，其建黨宣言

明示該黨任務在於推翻政府，建立臺灣民主共和國等事實，均

有北美日報、台獨月刊、美麗島等雜誌在卷可稽。 

4、 參以上述理由所載，已足證明許信良與共同被告黃信介等人顛

覆政府之謀議以設立美麗島雜誌社發行美麗島雜誌推展臺獨

工作，在各縣市成立服務分社為推展臺獨工作據點，以合法掩

護非法。而在美國復參與簽署「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」，

締結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，成立「台灣革命黨」，另於在

美復刊之美麗島雜誌連續刊載「都市游擊戰手冊」及「游擊戰

一百五十問」等行為，為顛覆活動發展實力，持續作顛覆政府

之預備工作 

5、 許信良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：許信良主張臺獨言行不違法，且

黃信介、林義雄、姚嘉文、張俊宏、施明德等 5 人之自白係因

被違法羈押，出於強暴、脅迫、詐欺、利誘、疲勞審訊、嚴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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拷打等種種情形下所取得，均不足以採為認定許信良有罪判決

之證據；請求囑託美國在臺協會函查「獨立台灣會」等是否合

法組織，復刊之美麗島雜誌是否合法立案登記及傳訊施明德等

5 人為證，並與調查人員對質，藉明眞相云云。惟許信良與黃

信介等為主張臺灣獨立，謀議顛覆政府，繼而設立機關，推動

工作，發展海外力量，已達預備顛覆政府之階段，而非僅止於

主張臺獨言論而已。至共同被告林義雄等 5 人被訴叛亂一案，

於接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（現已改制為法務部調查局，下稱調

查局）承辦人員調查時，除製作調查筆錄外，並各自書寫「自

白書」1 份，惟本院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，並非辯護人等所指

共同被告林義雄等在調查局之筆錄及自白書，而係於軍事檢察

官偵訊時及軍事審判官最初調查時之筆錄，且其等均因叛亂罪

經軍法單位分別判處罪刑確定。軍法、司法審判程序雖有不同，

但調查證據認定事實，均係依法嚴密進行。其有關訴訟資料，

不容有所懷疑，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證據。按黃信介等 5 人之

供述在軍事審判卷中，記載甚詳，所述設立美麗島雜誌等經過，

與本院調閲美麗島雜誌之出版品登記案之内容完全吻合。而美

麗島雜誌社在高雄市之暴動，眾所公知，均可證明彼此所供皆

屬實情。且犯罪之人，事後否認其犯罪則為更不能推翻已成立

之犯罪事實。許信良之辯護人等請求囑託美國在臺協會函查及

傳訊黃信介、林義雄、姚嘉文、張俊宏、施明德等，本院認已

無必要，所請傳訊調查人員對質一節，以本院並未將有關調查

人員製作之文書筆錄，採為犯罪證據，自不須再為傳訊。 

6、 核許信良共同謀議非法顛覆政府進而為預備行為，應成立懲治

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3 項、第 1 項之預備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

罪。犯罪時間合於 77 年罪犯減刑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

減刑條件，應依同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規定，減

其刑期三分之一。爰審酌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

及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6

年，減為有期徒刑 6 年 8 月，褫奪公權 4 年，用示懲儆。 

五、 許信良所受刑事有罪判決，係屬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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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、審判之刑事案件 

(一)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，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司法

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雖未明

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 1 條所樹立之民

主共和國原則、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、

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

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

解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

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本法所訂「自由民主憲政秩

序」概念之參考。 

(二)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9 年障判字 14 號刑事判決中，黃信介等被

告疑似遭到疲勞審訊、刑求等不正情事，本件審判官遽謂該等

偵訊筆錄可採，並未重新實質調查其自白之任意性，而逕採為

本件判決理由，嚴重違反現代國家所要求的「證據裁判原則」，

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

1、 按 57 年 1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規定：「犯

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。」此即

現代國家所要求的「依證據裁判原則」。同法第 156 條規定：

「被告之自白，非出於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違法羈押或

其他不正之方法，且與事實相符者，得為證據。（第 1 項）被

告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

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（第 2 項）被告未經自白，

又無證據，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，而推斷其罪行。

（第 3 項）」係刑事訴訟法對自白證據方法之特別規定，限制

其合法取得程序及證明力。刑事訴訟法禁止以不正方法取得被

告自白，亦即自白必須出於被告之自由意志，以符憲法所揭示

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」之意旨；而禁止以自白作為唯一證據，

係為避免過度偏重自白之證據價值，革除強迫被告自白之誘因，

以落實「不自證己罪原則」以及「無罪推定原則」，並確保被

告的程序主體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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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查本件判決理由稱判決基礎之證據，並非林義雄等在調查局之

筆錄及自白書，而係其等於軍事檢察官偵訊時及軍事審判官最

初調查時之筆錄；並稱軍法、司法審判程序雖有不同，但調查

證據認定事實，均係依法嚴密進行。其有關訴訟資料，不容有

所懷疑，自可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證據等語。然查：黃信介於

69年 3月 18日審判庭陳述稱自白書、調查筆錄乃是疲勞訊問，

自白書非我意思書寫，調查人員騙其可減刑，並從未聽過長短

程奪權計畫這個名詞；姚嘉文於 69 年 3 月 18 日審判庭陳述稱

以前筆錄不全實在，並稱 69 年 1 月 30 日調查筆錄是照調查局

筆錄照抄，不實在；張俊宏於 69 年 3 月 18 日審判庭陳述稱偵

訊筆錄係根據自白所寫，非自由意志所寫且非事實，偵訊人員

一再要我把這些話寫在筆錄上；施明德於 69 年 3 月 18 日審判

庭陳述自白筆錄係照抄並調查人員有利誘情事；林義雄於 69

年 3 月 25 日庭呈同年 2 月 25 日備忘錄，內容略以調查人員曾

強暴、脅迫、利誘及其他不正方法偵訊，並逕提供製作好之偵

訊筆錄供其簽名。 

3、 刑求抗辯是對證據與起訴合法性的嚴厲指控，於前案判決中，

黃信介等被告均已向軍事審判官提出自白任意性及刑求抗辯。

又本件判決距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69 年障判字 14 號刑事判決

作成之日相隔 9 年，相關證人均在世，法院本可依職權傳喚而

未傳喚，卻謂訴訟資料不容有所懷疑，自可採為被告論罪科刑

之證據等語，逕行採為有罪判決之基礎，自與未經調查無異，

顯與前述自白任意性原則及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未符。 

(三) 本件判決對許信良的思想、言論施予刑罰制裁，乃威權統治當

局用以壓制政治異議，遏阻人民發展獨立人格，使人民絕對服

從之統治手段，有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情事 

1、 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言論、講學、著作

及出版之自由為憲法第 11 條所明文保障，不僅是基本人權，

更因具有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

形成公意，促進各種合理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，乃維持民

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。國家對之自應予最大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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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之保障。」尤其言論所欲表彰的內在思想活動，是人類文明

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，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

嚴，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，具特殊重要意義，不容國家

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，亦不容國

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。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，出於法律

規定，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，乃至改造，皆所不許，

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。 

2、 準此，許信良因其臺獨理念，先在臺灣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社長，

美麗島雜誌停刊後，許信良使其於美國復刊，變更為美麗島週

報社，擔任社長兼發行人；許信良在美國期間，與同為主張臺

獨理念之史明等人共同簽署「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」，

並與「獨立台灣會」締結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；又冀臺

灣建國革命運動有所戰略基礎，美麗島週報連續刊載「都市游

擊隊手冊」、「游擊隊一百五十問」。上揭行為，皆屬個人政

治理念之表達，是為政治性言論。無論在國內外，國民均有發

表政治性言論之自由，此不僅為言論自由之核心內涵，更係其

政治思想之外顯，是其人格之表現，尤應受最高度之保障。本

件判決以刑罰制裁本件當事人上開政治言論，不僅威壓其政治

理念之表達，更是處罰「思想或言論叛亂」。 

3、 綜上，由於許信良所主張之臺灣獨立，不見容於威權統治當局，

本件判決之本意，乃威權統治當局壓制異見，對此行為施予刑

罰與制裁思想，是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能容。 

(四) 本件判決將許信良參與雜誌社、與臺獨分子聯絡簽署聲明、刊

載文章等行為認定為預備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，已屬擴張解釋

或類推適用當時之刑法 10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，違反自由

民主憲政秩序 

1、 按 2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意圖破

壞國體，竊據國土，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，顛覆政府，而

著手實行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首謀者，處無期徒刑。」

由於該條文僅規定「著手實行」而欠缺明確的外在「構成要件

行為」規定，不僅一般國民無法從條文理解該項規定所禁止者



12 

 

為何，也使得該項規定容易遭到不當擴張解釋：凡有「破壞國

體，竊據國土，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，顛覆政府之意圖」，

並進而形諸於外在之言論或行動者，即得以該項規定相繩，無

庸論及行為人之行動是否已對國體、國土、國憲或政府構成具

體甚至抽象危險，為處罰「政治犯」、「思想犯」鋪設坦途，

嚴重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。 

2、 內亂罪的本質應為聚眾犯，如欠缺暴動行為、暴動目的及聚集

相當人數，根本不可能對國體、國土、國憲或政府之存續構成

具體或抽象危險（立委陳水扁等 21 人提案廢止刑法第 100 條

之總說明，立法院公報第 79 卷第 22 期第 16 頁參照）。「著

手實行」之行為，行為人必須以暴動或強暴脅迫之方法破壞國

體，竊據國土，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，顛覆政府，始足構

成本項規定所欲處罰之犯罪。不能概括地以該等「意圖」搭配

任何行為，就認定構成「著手實行」叛亂，此種解釋，方符合

憲法保障人民生命、自由及財產之意旨。苟軍事審判官並非如

是解釋當時之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，而是將該項規定之射

程及於所有表現「破壞國體，竊據國土，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

國憲，顛覆政府意圖」之言論或行為，則不啻將該項規定處罰

之範圍擴及憲法所允許之文義射程以外，而與擴張解釋或類推

適用刑罰法律無異，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。 

3、 預備行為，必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「重要性」，達

到對於利益侵害失控的階段，始能認定達到預備。自上揭判決

事實以觀，核其行為係主張其政治理念，即使出現「革命」等

語，亦僅為言論表達，尚未達到侵害國家利益之失控程度。查

本件判決理由，將許信良與黃信介等創辦美麗島雜誌社，推廣

雜誌，後在美國以美麗島雜誌社社長身分，與臺獨分子聯絡、

簽署聲明及結盟，將美麗島雜誌復刊改為美麗島週報，並刊載

「游擊隊」系列文章等行為解釋為預備顛覆政府，已屬擴張解

釋或類推適用斯時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，致本件

判決實屬處罰「思想／言論叛亂」之判決，違反罪刑法定主義，

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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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綜合上揭理由，許信良所受審判遠非實質正當，嚴重牴觸正當

法律程序原則，並因此侵害言論、集會、結社自由而危及自由

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。是以，本件判決上開推論非但無據，更

難謂其行為已達預備顛覆政府之程度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      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葉虹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         陳雨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增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志偉Awi Mo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偉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彭仁郁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1 8 日 

附表：臺灣高等法院 78 年度訴字第 1 號刑事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

者、審判者 

起訴者 審判者 

檢察官 

陳耀能 

審判長 

劉士元 

推事 

莊  鎮 

洪清江 

（檢察官林占青到庭執行職務） 

 


